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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生活与法

法治漫画

邱瑭

“法官，玻璃是我放家门口的，物业没

权丢。”

“法官，过道堆放玻璃有隐患，我们出

于消防安全考虑才处理掉的。”

近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物业与业主因“清理家门口装修玻璃”引

发的财产损害赔偿上诉案件，庭审中，业主

和物业各执一词。

事情要从2018年年底说起。当时，想

建“阳光房”的李某用8块玻璃对其住房外

的公共区域进行包围，但此举因违规被行政

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后因李某未按期自行拆

除，行政执法部门将8块玻璃拆卸后放置在

李某家门口。

“基于消防安全考虑，这8块玻璃在一

周内要清除掉，否则物业将代为清理。”

2019年1月14日，物业工作人员打电话提

醒李某。李某当时回复说，这8块玻璃仍

有用处，要求物业公司不得清理。

当月21日，见李某迟迟没有清理这些

玻璃，物业公司将这八块玻璃当作建筑垃

圾清理了。李某见状只能又花费2500元

另行购置八块玻璃，并找物业公司索赔。

但这索赔之路并不顺畅，双方各执一词，最

终只能对簿公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

受法律保护。在李某未放弃8块玻璃的处

分权或者未授权给物业进行处理的情况

下，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将8块玻璃当作建

筑垃圾清理，属于无权处分，应承担赔偿责

任。而李某对自己所有的8块玻璃未尽到

妥善管理义务，对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存在

过错。

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和8

块被拆卸玻璃的折旧情况，酌情认定物业

公司应当赔偿李某财产损失1500元。近

日，物业公司再次上诉，湖州市中院对一审

判决结果予以维持。

法官说法
由于业主对玻璃的所有权属于物权范

畴，是绝对权。而物业公司行使管理职责

的权利来源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在业

主未放弃所有物的处分权或进行授权情形

下，物业公司不得擅自“替业主选择丢

弃”。必要情况下，物业公司可报告公安、

消防等部门，采取合法的途径处理。

放在门口的8块玻璃
被物业丢了
法官：物业无权丢弃，
须赔偿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读者温某问：
我经过申请、审批、公示等程序，曾与

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签订了一份《廉租房租

赁合同》。半年前，我投资某项目获利较

多，购买并入住了一套商品房，之后将闲置

的廉租房转租给他人，赚取房租。近日，住

房保障管理部门以我无权转租牟利为由，

提出解除与我尚有2年多到期的合同。请

问：城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的行为是否构

成违约？

答复：
城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的行为不构成

违约。理由如下：

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

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与之对应，

表面看来，城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合

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提出解除《廉租房

租赁合同》构成违约。其实不然，因为廉

租房（又称公共租赁住房）是指限定建设

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

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

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为解

决群众的住房困难而采取的福利性、救

济性措施，只有有住房困难的群众才能

租赁使用。这也决定了廉租房租赁合同

是一种特殊的房屋租赁合同，双方不仅

应当按照合同法的约定全面履行，同时

还应当遵守行政管理部门关于廉租房租

赁的规定。

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承租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腾退公共租赁住房：

（一）提出续租申请但经审核不符合续租条

件的；（二）租赁期内，通过购买、受赠、继承

等方式获得其他住房并不再符合公共租赁

住房配租条件的；（三）租赁期内，承租或者

承购其他保障性住房的。承租人有前款规

定情形之一的，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

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应当为其安排合理

的搬迁期，搬迁期内租金按照合同约定的

租金数额缴纳。搬迁期满不腾退公共租赁

住房，承租人确无其他住房的，应当按照市

场价格缴纳租金；承租人有其他住房的，公

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租

人腾退公共租赁住房。换句话说，因为你

购买了房屋，加之将廉租房转租牟利，已经

不符合租住廉租房的条件，城镇住房保障

管理部门自然有权解除与你的《廉租房租

赁合同》。

你问我答

买房后转租了廉租房，不可以吗

通讯员 海薇

海宁一男子与妻子离婚后，两个孩

子由妻子抚养，他一次性支付了20多万

元抚养费，却被债主告上法庭，这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呢？

张晓明和张东是一起长大的好友。

2017年11月，张晓明因资金周转需要，

多次向张东借款，之后又书面确认尚欠

张东借款118.5万元。由于张晓明一直

没有还款，2019年 3月，张东向海宁市

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判决被

告张晓明及其父母（父母自愿作为共

同还款人）归还原告张东借款118.5万

元并支付利息。但该案经执行，法官

发现被告张晓明及其父母没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法院遂依法终结该案的本

次执行程序。

不过，张东却听闻了一件事：2018

年 10月，张晓明与其妻王华因感情破

裂而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两个

孩子都由王华抚养，双方将唯一一套

共有房屋出售，所得款项扣除税费、归

还贷款后，余款由王华管理，作为两个

孩子的抚养费。同年11月，两人将该

房屋出售，成交价格为88万元，扣除贷

款、税费36.3万元，余款51.7万元归王

华保管，其中25.85万元作为张晓明支

付的抚养费。

张东得知此事后，认为张晓明是为

了逃避债务，以抚养费名义无偿转让财

产，在其对外负有高额债务且没有其

他财产的情形下，给债权人造成了损

害，于是在 2019 年 9月将张晓明起诉

至海宁法院，要求撤销张晓明将应得

房屋售房款支付给第三人（即两个孩

子）的行为。

但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将售房

款作为抚养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

告的行为不属于合同法第 74 条规定

的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形，故一

审判决驳回原告张东的诉讼请求。

张东不服，向嘉兴市中院提起上诉。

近日，嘉兴市中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官说法
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受让人取得

财产无需支付任何对价，债务人的财产

是绝对的减少。而本案中，被告以售房

款作为抚养费，在第三人无特殊大额费

用需要支出的情况下，至少近几年第三

人不能另行向被告主张抚养费，故被告

的财产不是绝对减少，只是提前支付而

已。

同时，在本案中，被告离婚时，两孩

子均尚年幼，且小女儿因病正在接受治

疗。本案所涉售房款总额仅50余万元，

即使被告应得50%，其用于支付抚养费的

数额也仅25万余元，按抚养两个孩子至

18周岁计算，平均每人每月的费用仅为

700余元，且小女儿所需的医疗费明显要

高于一般未成年人，按照目前的生活水

平，上述费用作为两第三人的抚养费符

合实际需要，也是合理的，故被告的行为

不构成滥用权利。

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

务，夫妻双方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一方应当支付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医

疗等费用。抚养费是基于人身关系而产

生的，其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债权，在普通

债权与涉及未成年人生活、医疗保障权

的抚养费之间的利益平衡上，应优先考

虑后者。

卖房支付抚养费后
债主将他告上法庭
但法院却没有支持债主的诉求，为何？

需警惕
针对中小学生等

未成年人观看电脑、手

机等各类电子屏幕的

时间增多，视力受损风

险明显增大的“商机”，

不少商家千方百计“套

路”家长为孩子购买价

格更高的“护眼神器”

防蓝光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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